
臺北市火警信號及警報設備關閉訊號通報連線管理辦

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以下

簡稱本自治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以下簡稱消防局）。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通報：指本自治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所

定場所（以下簡稱場所）之火警受信總

機，將火警信號及警報設備關閉訊號

（以下簡稱火警受信總機訊號），以簡

訊、電話或手機應用程式等兩種以上之

方式發送管理權人及防火管理人。 

二、 連線：指場所依消防局指定之應用程式

介 面 （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以下簡稱 API）格式，採專

線網路或網際（廣域）網路與消防局資

料庫連結，用以傳送火警受信總機訊號

及其確認結果至消防局資料庫。 

三、管理權人：指依法令或契約對場所有實

際支配管理權者；其屬法人者，為其負

責人。 

第四條    火警受信總機訊號之通報，應於訊號發生

後立即完成。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前項通報內容，應包含火警受信總機訊

號之種類及時間等資訊。 

第五條    管理權人應每月進行一次自主通報測試，

消防局得不定期至場所進行通報測試。 



第六條    管理權人申請場所連線許可，應檢具下列

文件向消防局提出： 

一、申請書。 

二、管理權人身分證明文件。 

三、防火管理人資格證明。 

四、火警受信總機訊號之通報及連線流程。 

五、火警信號誤動作防止對策。 

六、火警受信總機連線方式。 

七、火警受信總機連線故障排除方式。 

八、其他經消防局公告應檢具之相關文件。 

前項連線，管理權人得優先選用專線網

路，以提升連線穩定。 

管理權人委託廠商辦理連線業務者，該

廠商應符合國際標準組織 ISO 二七００一之資

訊安全管理系統認證，並聘任消防專技人員及

具防火管理人資格人員各一名。管理權人應與

該廠商訂定書面委託契約，於申請連線許可時，

除第一項所定文件外，並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委託契約副本。 

二、廠商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三、廠商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確保火警受信總機之通報及連線品質說明

資料。 

五、廠商符合資安認證之證明文件。 

六、消防專技人員及防火管理人資格人員之證

明文件。 

第一項及前項之申請文件於消防局許可連

線後有異動者，管理權人應於異動日起十五日

內報請消防局備查。但委託廠商變更者，應依



第一項及前項規定重新申請連線許可。 

第七條    前條第三項之書面委託契約，應記載下列

事項： 

一、廠商知悉或發現連線不穩、停電、停話或

修理電話等通知或徵狀時，應即通知管理

權人並派員前往檢修。 

二、廠商應就執行契約所負損害賠償責任，向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之保險公司投保

專業責任保險，保險證明影本並應作為契

約文件之一。 

三、廠商所提供之連線服務系統，應有常時自

主監測連線中斷、離線功能，以確保系統

運作正常。 

四、契約期滿時，是否續約或自動展延之約定。 

五、管理權人及廠商得主張解除或終止契約之

事由，及解除或終止後維持連線之相關規

劃。 

六、管理權人無正當理由解除或終止契約者，

應負賠償廠商之責任。 

七、廠商無正當理由不得暫停服務。因可歸責

廠商事由而無法連線，致管理權人受本自

治條例第十八條規定裁罰確定時，廠商應

負賠償之責任。 

第八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消防局應駁回連線許

可之申請，並限期重新提出申請： 

一、不符合消防局指定之 API 格式或檢具文件

不完備，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

補正不全。 

二、申請文件有虛偽、隱匿等不實情事。 



第九條    經許可連線者，管理權人或廠商應設專職

人員二十四小時辦理火警受信總機訊號之監視

及確認等事宜，並應於火警受信總機訊號發生

後三十分鐘內，將確認結果傳送至消防局資料

庫。 

廠商受委託辦理連線業務者，於場所火

警受信總機訊號出現連續異常發報時，應立即

與場所確認實況；如屬真實火警或無法確認時，

應協助撥打一一九緊急報案專線，通知消防局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第十條    管理權人應將通報、自主通報測試及連線

之資訊做成紀錄，至少保存一年，以供消防局

查核。 

管理權人應確保前項紀錄之完整性，不

得竄改。 

第十一條    管理權人無正當理由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消防局之通報測試及前條第一項紀錄之

查核。 

第十二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消防局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消防局得撤銷或廢止連

線許可，並限期重新提出申請： 

一、申請文件有虛偽、隱匿等不實情事。 

二、有事實足認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 

三、違反第九條或前條之規定。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定文件及書表格式，由消防局

定之。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九月一日

施行。 


